附件1
林芝市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系统专题

培训班培训方案

为切实抓好清产核资系统各类报表数据的采集、填报、汇总和审核等工作，以便更好摸清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家底，巩固全市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工作成果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培训方案。

一、培训目的

通过系统培训，使参训人员具备以下能力。

1.强化法治意识：全面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及配套法规政策，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、职能权限和运行规则，做到依法办事、依规履职。

2.提升履职能力：提升清产核资系统填报质量，掌握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、资产运营、项目管理、合同规范等核心业务知识，提升理事会、监事会成员的实务操作能力和风险防控意识。

3.增强发展本领：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，拓展集体经济发展思路，提升结合本地资源禀赋谋划产业项目、对接市场、带动群众增收的能力。

4.规范内部治理：健全“三会”（成员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）运行机制，完善章程管理，强化内部监督制衡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。

5.统一思想认识：明确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两级指导责任，提升基层干部指导和服务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水平和专业能力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市级示范培训班：市级从业人员5人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同志或具体业务骨干7人;全市乡（镇）分管负责同志或业务骨干54人（各乡、镇选派1人）;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或班子成员21人（各县（市、区）选派3个村），共计87人。（注：参加市级示范培训班的学员，培训结束后需负责对辖区内所有村（组）班子成员进行全员轮训。）

三、培训内容

围绕“政策法规、实务操作、产业发展”三大模块，结合林芝实际及收集整理基层反馈的问题，设置以下课程。

（一）政策法规与形势任务。一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深度解读立法背景、核心要义，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、职能职责、成员权利义务，法律责任与风险提示等相关政策法律解读；二是基层党建引领与集体经济组织建设，如何发挥党组织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；村党组织书记兼任理事长的职责定位与工作方法；“党建+产业”融合发展模式。

（二）实务操作与规范运行。一是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与财务规范化。集体资产清查、评估、登记与台账管理财务收支预决算、报账流程、票据规范，财务公开与民主理财，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解读；二是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应用。针对平台的操作流程，开展系统录入、数据上报、信息维护、台账管理、统计分析现场开展实操教学；三是确权到村帮扶产业项目系统录入操作；四是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修订与内部治理。章程修订的程序与要点，如何科学设置理事会、监事会职权，近亲属回避制度落实，“三会”议事规则与会议记录规范；五是合同管理与法律风险防范。常见经济合同（租赁、承包、合作、入股等）的签订要点与注意事项，合同审查、履行与纠纷处理，如何防范“口头协议”“人情合同”风险；六是监事会履职与监督实务。监事会职责权限与工作方法，如何开展财务监督、项目监督、日常运营监督，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流程与报告机制，监督记录与台账管理；七是换届后续工作实务。工作交接规范（印鉴、账目、档案、资产），变更登记办理流程，资料归档要求。

（三）产业发展与市场开拓。一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创新 资源发包、物业租赁、居间服务、资产参股等典型模式分析，如何盘活闲置资源（土地、林地、房产等），“飞地经济”、抱团发展模式探索；二是特色产业培育与项目运营管理。结合林芝实际：苹果、茶叶、牦牛、藏猪、林下经济、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运营要点，项目策划、申报、实施与收益分配，如何对接龙头企业、合作社和农户；三是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参与市场竞争。公司化运营、股份制合作的基本常识，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初步，如何利用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；四是金融政策与融资实务。涉农金融政策解读，集体经济组织如何申请贷款、使用产业扶持资金，农业保险基础知识。

（四）分组研讨与问题会诊。参培学员围绕培训内容，结合本村实际，分组讨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由专家或业务骨干进行现场答疑。

四、委托第三方培训

1.集中授课：政策法规与形势任务、实务操作与规范运行、产业发展与市场开拓等。

2.实操教学：开展现场实操教学，让学员“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学得会”。

3.研讨交流：分组讨论、经验分享、问题会诊，促进相互启发、共同提高。

4.线上学习：利用网络平台同步教学。或上传课件、政策汇编、现场视频，供学员长期学习参考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培训方案，统筹市级示范班培训，指导各县（区）开展轮训工作。培训所需的场地、师资、资料、食宿等费用，从局培训资金中统筹安排。

培训时间：计划于2026年5月，预计培训时间为6天。
    六、预期效果

    通过分层分类、精准施训，力争实现各县（市、区）都有一只精于清产核资系统实操的专业队伍；基层工作人员“三资”管理水平显著提高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更加规范，内部治理更加完善；集体经济发展思路更加清晰，产业发展动力更加强劲。县、乡指导力量的专业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



